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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生产加工环节专项整治

第二段工作深入推进

截止到2009年2月17日，全省质监部门共出动执法检查人员13829人次，检查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7330家，查处违法案件8起。整治重点地区42个，整治重点单位269家，整治重点产品26种，曝光的食品生产企业1家。
此外，在整治过程中还开展了一些特色性工作：一是促进企业自查，强化培训工作。为树立企业主体责任意识，有关市质监部门根据日常监管所发现的问题，编制了食品质量安全温馨提示、企业告知书等宣传材料发放给企业。还结合每月专项检查，举办相关企业负责人培训班，宣贯相关的法律法规，从而促进企业按照要求自查自纠，进一步加强企业的质量安全意识。经过培训的企业，企业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显著提高。针对企业出厂检验存在的不足，为提高企业检验人员的实际操作水平，把履行产品出厂检验工作落到实处，南京市质监局计划组织企业检验员考核培训，第一批将对腌腊肉、速冻食品、调味品等全市146家生产企业的检验员进行考核培训。二是组织联合督查，发挥快速检测设备作用。各市质监部门组织食品、稽查、纪检等多个处室联合督查，一方面对专项整治成果加以检查，另一方面旨在提高监管人员责任意识。检查中，各市质监部门还使用快速检测设备，现场对苏丹红、亚硝酸盐、硼砂等项目进行快速了检测。常州局以质检所检验员为骨干成立了食品快速检测小分队，随时接受辖市区内的快速检测任务，快速发现处理企业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为，并组合新闻媒体对对快速检测情况进行了联合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宿迁质监局充分利用省局配发的多功能食品安全快速测定仪装备快速、便携的优势，在开展专项整治监督检查工作中，积极使用快速测定仪进行食品现场监测，对现场监测结果可能的食品进行抽样送检。截止目前，通过现场快速监测，共抽样送检了3个批次可能存在问题的食品，提高了检查的针对性、有效性。

省检验检疫局扎实开展
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工作

一是结合实际，组织制定《进出口食品添加物质监控计划》和《进口食品质量安全监控抽查计划》。省检验检疫局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有关添加剂情况、总局进口食品预警信息、世界各国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和被通报情况，组织人员制定《进出口食品添加物质监控计划》和《进口食品质量安全监控抽查计划》，目前监控计划即将实施。
二是全面清查出口食品生产企业添加剂使用备案情况，在原有备案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备案工作的落实。全省系统各分支局正在针对出口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加工企业使用的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农业投入品进行全面清理，督促企业更新相关备案信息，及时掌握企业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农业投入品使用变化情况。目前全省所有使用添加剂加工出口食品的企业均已备案，备案企业共710家。同时，按照检验检疫总局要求，利用“出口食品企业食品添加剂使用上报系统”，对有关备案信息进行电子化管理。
三是规范内部管理，制定下发《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监管工作规范食品添加剂分册（试行）》。省检验检疫局组织全省进出口食品添加剂检验检疫业务骨干，根据目前进出口食品添加剂工作的形势，制订下发了《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监管工作规范食品添加剂分册（试行）》，规范了进出口添加剂检验检疫和监管工作。
[各地动态]

南京市对部分区县添加剂专项整治

工作进行现场督查

截止2月20日，南京市完成了对鼓楼、溧水等9个区县的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现场工作督查。此次督查主要是检查专项整治自查自纠阶段的情况，从督查情况来看，各区县、各职能部门均能按照省、市的统一部署，扎实有序地开展自查自纠工作，采取多种有效形式进行宣传，扩大影响，比如公布《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目录》、发放《告经营户的一封信》、印发各类宣传材料和书籍、深入社区举办活动宣传食品添加剂的相关法律法规等。对自查自纠阶段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清理整顿。

现场督查中也发现存在一些问题，部分食品生产企业投料原始记录未存档备查；部分食品添加剂经营单位和餐饮单位的人员培训不到位、台帐管理不到位、溯源制度落实不到位；特别是超市现场制售糕点、鲜榨果汁、卤菜等的添加剂管理职责不清，存在监管盲区，工作不到位。对存在的问题，相关监管部门表示将加大检查力度，督促各个环节立即整改，进一步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南京市食安办近期拟召开相关职能部门协调会议，进一步明确超市现场制售食品的监管职责分工，确保现场加工食品在食品添加剂上不出问题，保证群众饮食安全。
无锡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召开第二阶段整治推进会
近日，为认真贯彻落实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深入推进无锡市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第二阶段清理整顿工作，无锡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召开市专项整治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络员会议。会议反馈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第一阶段群众对食品安全工作的建言献策，要求有关部门根据工作职责，研究有效措施，认真抓好14条意见建议的落实。会上，无锡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了前一阶段全市整治情况，农林、质监、工商、卫生等9个部门的联络员交流了第二阶段整治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和下阶段整治工作的思路和措施。下阶段，该市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整治将重点抓好四方面工作。一是按照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抓好群众意见建议的落实。二是根据第一阶段整治发现掌握的情况，各部门组织对重点产品、重点区域和重点单位开展抽查和检查行动。三是以第一阶段省督查提出的意见建议为重点，组织开展整改推进情况督查。四是各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分头清理未列入食品添加剂卫生标准仍在使用的食品添加物品种，规范食品添加剂生产、流通、使用行为，查处违法行为。
苏州市食安办将组织
开展食品添加剂专项抽检工作
苏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按照《苏州市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部署，对照卫生部《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食品添加剂名单》，制定了食品添加剂专项抽检计划，并将联合食品药品监管、卫生、工商、质监、农林、贸易等部门，统一组织实施全市食品添加剂专项抽检工作。                                     

本次抽检将涉及和百姓生活密切相关肉、奶、豆制品、面粉、饮料、调味品、蜜饯等重点品种，涵盖13大类食品，以是否违规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和非法在产品中添加非食品原料为检测重点，市食安委办将委托相关检测部门统一进行检测，并将在四月公布抽检结果。
宿迁市开展添加剂专项整治联合督查工作
为了解打击违法添加非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督促各县区、各有关成员单位采取扎实措施深入推进整治行动，近日，宿迁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人员对各县区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联合督查，督查的内容为各县区专项整治组织领导及工作部署情况、宣传发动及自查自纠情况、清理整顿进展及成效情况。督查组听取了各县区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查阅了文件、会议记录、简报、台帐等相关工作资料，现场检查了15家食品添加剂家经营使用单位。督查发现，各县、区政府对专项整治工作都高度重视，成立了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认真开展了宣传与自查自纠活动，落实各项安全保障措施，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尚未有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行为发生。对督查中发现的个别单位自查自纠不够彻底、管理不够规等问题，督查组责令限期整改，并要求各县区要进一步抓好宣传工作，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企业和重点产品的检查力度，要边查边改边完善，健全相关管理制度，规范食品添加剂的生产、流通和使用，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使用有记录，问题早发现、早预防、早处置。
苏州昆山市强化食品添加剂监管

构筑学校食品安全的防火墙

昆山市食安办高度重视学校、幼托机构食堂卫生安全工作，新学期伊始，为及时发现和消除学校、幼托机构食堂的食品安全隐患，增强学校、幼托机构负责人及食堂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切实保障师生身体健康。近日，由该市卫生局牵头的联合执法检查组对全市大、中、小学、幼托机构的食堂、校内超市及周边地区展开为期5天的大检查。

检查人员分成十二个组在该市同时展开，重点对学校卫生管理情况、食品制作场所卫生条件、厨房面积与实际供餐人数是否相适应，学校师生饮用水卫生消毒情况，食品原材料索证情况等内容进行检查。特别是加强了对食品添加剂的检查力度，检查面食制作时使用的色素、香精、膨松剂；处理肉类时使用的嫩肉粉等添加剂是否符合要求。

此次检查对该市学校及幼托机构进行了100%全覆盖。未发现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对检查中发现的其它问题,检查人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并要求在2月20日前整改到位。同时，对食品加剂知识和如何做好学校及托幼机构传染病预防控制进行了宣传和指导。通过检查指导，该市学校负责人及食堂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进一步等到加强，食品安全措施得到进一步落实，为在校师生的饮食安全构筑了一道防火墙。
无锡江阴市继续组织环节部门

深入开展第二阶段集中整治

一是对辖区内最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区蘑菇经销单位进行突击检查，重点检查蘑菇进货凭证和检测报告，并对经销单位的销售的蘑菇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封样、送检，对检测不合格的进行销毁。二是开展全面抽检保安全。对辖区内42家较大规模农贸市场、19家出售食用菌超市（批发市场）和食用菌生产基地进行全面检查，并随机抽取78份食用菌样品进行荧光增白剂检测，有效维护群众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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